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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2002年 12月 5日

發文者：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秘書

受文者：單仲偕議員 (副主席 )
何秀蘭議員

吳亮星議員 ,  JP
陳智思議員 ,  JP
梁劉柔芬議員 ,  SBS, JP
楊耀忠議員 ,  BBS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披露間接金錢利益披露間接金錢利益披露間接金錢利益披露間接金錢利益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2年 7月 29日舉行特別會
議，討論Tom.com有限公司建議收購亞洲電視有限公司股份一事，席上
一名委員詢問議員所屬政黨接受的捐贈會否構成須根據《立法會議事

規則》 ("《規則》 ")第 83A條披露的 “間接金錢利益 ”。事務委員會認為
需進一步研究此事，並商定邀請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下稱 “委員
會 ”)進一步探討此事。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紀要的節錄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2. 應委員會主席朱幼麟議員要求，委員會的法律顧問，即高級

助理法律顧問 1，已就此事進行研究，並就《規則》第 83A條中間接金
錢利益的涵義擬備註解 (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3. 遵照委員會主席朱幼麟議員的指示，謹藉此份通告就委員會

應否舉行會議討論此事徵詢委員的意見，如委員表明有此需要，請選

擇可行的會議日期。如委員表明無此需要，則下開簽署人會安排將高

級助理法律顧問 1的擬備註分發給所有議員，以供參閱。請委員填妥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III的回條，並於 2002年 12月 11日 (星期三 )或該日前交回秘書處。各
位委員會被告知有關決定。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秘書

(梁歐陽碧提女士 )
連附件

副本致：朱幼麟議員 ,  JP(主席 )
助理秘書長 3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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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紀要特別會議紀要特別會議紀要特別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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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金錢利益申報金錢利益申報金錢利益申報金錢利益

2. 陳偉業議員詢問，委員討論此議項時應否申報本身或其政

黨曾接受的捐贈。主席回應時表示，一般而言，委員應主動申報

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益，因為有關的原則是，如委員在某事

宜上的金錢利益可能被其他人合理地視為會影響他就該事宜所

發表的言論，委員須作出申報。

3. 劉慧卿議員繼而問及立法會《議事規則》的相關條文。助

理法律顧問 3指出《議事規則》第 83A條訂明， "在立法會或任何

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議員不得就其有直接或間接金錢利

益的事宜動議任何議案或修正案，或就該事宜發言，除非該議員

披露有關利益的性質 "。她表示須考慮的主要事項是該條所指的 "

直接 "及 "間接 "金錢利益的性質。秘書補充，第 83A條披露責任條

文適用於個別議員。然而，關於陳偉業議員詢問，議員所屬政黨

接受的捐贈會否構成根據第 83A條須披露的 "間接 "金錢利益，委

員承認有需要進一步研究此事。劉慧卿議員建議邀請議員個人利

益監察委員會進一步研究此事項。委員表示贊同。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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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立法會議事規則》第《立法會議事規則》第《立法會議事規則》第《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83A條中條中條中條中 “間接金錢利益間接金錢利益間接金錢利益間接金錢利益 ”涵義的註解涵義的註解涵義的註解涵義的註解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下稱 “利益監察委員會 ”)被邀考慮議員
所屬政黨收取的捐贈會否構成應根據《議事規則》第83A條予以披露的間接
金錢利益。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已指示法律事務部就此事提供意見。

2. 有關申報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的具體規定載於《議事規則》第

83A條。該條訂明   

“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議員不得
就其有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的事宜動議任何議案或修正

案，或就該事宜發言，除非該議員披露有關利益的性質。”

3. 決定某項利益應否披露的基本原則，在於其他人會否合理地認

為該項利益可能會影響該議員就正在審議的事宜所作的言行。至於“直接金
錢利益”，議員諒會記得，在2002年4月，法律事務部曾擬備“直接金錢利益 ”
涵義的註解 (立法會LS77/01-02號文件 )，供內務委員會參閱。在註解中，本
部認為 “直接金錢利益 ”一詞是用以表達其自然涵義，而在香港，普遍的看
法是要成為直接金錢利益，該利益應屬切身性質而並非僅屬遙遠或與公眾

共享的性質。此外，該利益必須屬議員個人所有，而並非與市民大眾共同

享有。

4. 某項金錢利益是否 “間接金錢利益 ”的問題，只應在事實已確立
議員與有關利益之間有若干關係的情況下才會出現。只有在議員斷定有關

利益不是直接金錢利益後，他才須進一步考慮該利益是否間接金錢利益。

在此情況下，議員須參照有關規則背後的理據而再作出判斷。議員亦須判

斷該關係是否過於遙遠，以致無須披露。基於上一段所載的原則，“間接金
錢利益”可以說是議員並非切身且不屬其個人所有的利益，但又確實與議員
有某些關係，致使合理的人會認為該利益可能會影響議員的言行。

5. 就商業合約而言，如任何人或其代名人與在事宜中有直接利益或

相當可能受有關決定影響的團體有關係，該人便會在該事宜中有間接利

益。此類關係的例子，包括該人或其代名人是有關團體或公司的大股東、

董事、高級人員、僱員、合夥人、代理人或顧問。議員或察悉，立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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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的事宜並不相同，範圍亦較為廣泛。因此，雖然該等例子可能有助理

解間接金錢利益的性質，但就立法機關而言，可能並不適用。

6. 除第 83A條的具體規定外，《議事規則》第 83條亦關乎利益的披
露。第 83條規定每名議員不得遲於每屆任期 行首次會議當天提供其須
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詳情，或在有關利益有變更時，須於變更後14天內提供
詳情，以便將資料納入《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根據第83(5)條的定義，“須
予登記的個人利益”指  

(a) 公共或私營公司的受薪董事職位；

(b) 接受薪酬的僱傭關係、職位、行業、專業或職業；

(c) 客戶的姓名或名稱，如以上所提述的個人利益包括議員向客戶
提供的個人服務，而該等個人服務是由於其立法會議員身份所
引致或以任何方式與該身份有關者；

(d) (i) 議員在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的選 中，以候選人身份或由
任何人代表其收取的所有捐贈，而該等捐贈目的為支付該
議員在該選 中的選 開支；或

(ii) 作為立法會議員時，來自任何人士或組織的財政贊助，而
提供詳情時須說明該項贊助是否包括以直接或間接方式
付予該議員或其配偶的款項，或給予該議員或其配偶的實
惠或實利；

(e) ……

(f) ……

(g) ……

(h) 公司或其他團體的名稱，如據議員所知，其本人，或連同其配
偶或未成年子女，或代表其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持有該公司或團
體的股份的實益權益，而該等股份的面值超過該公司或團體已
發行股本的百分之一者。

7. 在概念上，會被視為間接金錢利益的關係與間接地給予議員的

金錢利益 (例如透過政黨給予的捐贈 )兩者必須加以區別。在上文第5段被視
作間接金錢利益的若干關係，例如董事職位及僱傭關係，第83條已訂明必
須作為利益予以登記。由議員或任何人代表其收取的捐贈，或付予議員或

其配偶的財政贊助，同樣亦屬第83條訂明必須登記的利益。議員應注意，
即使決定不根據第83條登記某項利益，也未必意味同一項利益不應根據第
83A條予以披露，因為第83A條的問題，須基於與議案或修正案有關的事
宜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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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議員諒亦記得，關於第 83條訂明的利益登記，利益監察委員會
曾向議員提供指引，說明 “至於議員從所屬政治團體獲得的贊助，則只須
登記從所屬政治團體直接獲得的「財政贊助」利益，這些須予登記的利益

包括每月港幣 5,000元或以上的現金資助 ”(“個人利益登記指引 ”第 III(7)
段 )。本部在上一份註解中亦告知議員，利益監察委員會認為無需闡釋 “直
接金錢利益 ”的涵義，並建議議員採納一個一般性準則，即 “議員應遵守立
法會訂定的任何規則或規例的文義及精神 ”。

9. 至於議員所屬政黨收取的捐贈會否構成間接金錢利益的問題，

則只有在知悉捐贈目的及與此有關的事實後才可有答案。一般而言，在有

關安排以外的人對該等事實並不知情。捐贈目的 (如有的話 )，以及捐贈與議

立法會秘書處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李裕生

2002年 11月 27日



回條回條回條回條

(請請請請 2002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11日日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或該日前交回或該日前交回或該日前交回或該日前交回 )

檔號：CB(3)/C/1(VI)

致：香港中區

昃臣道 8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秘書

梁歐陽碧提女士

(圖文傳真號碼： 2801 1691、 2537 1204)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 * 本人建議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應舉行會議。

本人將會出席安排於下述時間舉行的會議：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時間及地點時間及地點時間及地點時間及地點 如能出席者如能出席者如能出席者如能出席者

請劃上請劃上請劃上請劃上 “!!!!”號號號號
1. 2002年 12月 19日 (星期四 )上午 10時 45分
會議室B

2. 2002年 12月 19日 (星期四 )下午 4時 30分
會議室B

3. 2003年 1月 8日 (星期三 )上午 10時 45分
會議室B

4. 2003年 1月 9日 (星期四 )下午 2時 30分
會議室B

5. 2003年 1月 16日 (星期四 )上午 10時 45分
會議室B

□ * 本人認為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無需舉行會議，而委員會

應把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擬備的註解分發給所有議員，以供參
閱。

簽署：                                        

姓名：                                        

日期：                                        

*註：如同意有關建議，請在方格內劃上 “!”號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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